
电子竞价须知

1、本项目采取“电子竞价+最高报价者得”的方式确定成交人。本项目最高报价

是指不低于公告底价的最高报价，由于网络服务器故障等我方原因造成竞价中止、终

止时的最高报价不作为本项目最高报价。

2、凡参与电子竞价的竞买人均视同已仔细阅读了本须知及《网络竞价风险告知》,

并同意其中的各项条款和要求。

竞买人进入竞价系统进行报价，即视为认可并接受代理机构就本项目发布的交易

公告（包括附件及澄清、变更公告）及其他形式通知的全部内容并无异议。

3、本次竞价活动采取的动态报价由，自由报价期和延时竞价期组成，一经报价

，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报价时，其报价即丧失约束力。

具体流程如下：

1、公告发出后为网络报名期，竞买人在公告期内进行网络报名。

2、自由报价期在公告约定的时间开始，自由报价期竞买人可以对意向标的开始报

价，有效报价不得低于公告起始价和当前最高有效报价。

3、自由报价期结束后无论有没有竞买人提交报价，都立即进入延时报价期。延时

报价周期为N秒（按交易公告约定），延时报价周期内只要出现新的有效报价，则进入

新的延时报价周期；在一个延时报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新的有效报价，则报价结束，该

标的竞价活动结束。

4、结果确认。竞价结束后状态变为“竞价结束”，本次报价结束，可以通过“当

前最高报价人”得知您是否是最高报价人。竞价结束且无异常情况，代理机构将按规

定程序对本次竞价结果进行核查，竞价结果仅作为成交价格依据，最终成交结果以成

交公告为准。

4、免责条款（1）竞买人应认真填写注册信息和报名信息。如因竞买人所填写的

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而造成其无法参与竞价或无法行使优先权，由此对竞买

人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责任。（2）竞买人应及时修改初始密码（若有

），对自己的账户信息保密，遵守《产权交易操作手册》，每个账户仅供一名竞买人

使用。因竞买人原因导致其账户信息泄露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责任

。（3）因委托方来函终止（中止）项目的，系统当前最高报价不作为本项目成交依据

。由此造成最高报价人未能成交的，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5、异常情况处理（1）竞价系统设置有误，代理机构有权中止或终止项目，经更

正后可恢复竞价、重新组织竞价或重新公告。（2）中止或终止竞价活动的，代理机构

将全力组织相关方排除故障或解决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尽快组织恢复或重新组织竞

价，届时代理机构会在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恢复公告或重新公告，竞买

人应主动上网查询。因竞买人未及时关注相关信息产生的不利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

担。

6、本须知最终解释权归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安
庆
鑫
驰
拍
卖
复
印
无
效


